
本資料由　(上市公司) 2543 皇昌　公司提供

序號 1

發言日期 114/11/11

發言時間 19:32:59

發言人 官心惠

發言人職稱 副總經理            

發言人電話 2792-2988           

主旨 澄清媒體報導

符合條款 第51款

事實發生日 114/11/11

說明 1.事實發生日:114/11/11

2.公司名稱:皇昌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3.與公司關係(請輸入本公司或子公司):本公司

4.相互持股比例:不適用

5.傳播媒體名稱:鏡週刊

6.報導內容:「中油觀塘液化天然氣接收站（三接）第

二期工程

疑浮報工程款」

7.發生緣由:因應媒體報導內容說明。

8.因應措施:針對媒體報導有關「中油觀塘液化天然氣

接收站（三接）第二期工程

疑浮報工程款」一事，本公司特此嚴正聲明如下：

(1)皇昌營造為專業擁有營造工程技術廠商，公司成

立近45年來，一直秉持專業、

按照政府採購法等相關規範承攬工程。

(2)皇昌營造為上市公司，一直以來嚴格遵守相關公

司治理、董事會等相關章程、

制度規範，多年公司治理、經營實績倍受客戶、

股東、員工肯定。

(3)在遵守政府採購法、上市櫃公司治理和董事會規

章制度規範，在政府、上市

櫃法規等雙重檢驗下，輔以公司內控把關機制嚴



謹，公司在工程承攬相關

招標、投標案上，經得起考驗。

(4)在11月18日第四座液化天然氣接收站開標時間在

即之日，關鍵時間點、

出現「有心人士爆料中油三接標案有浮報情事」，

目的不明。

(5)本公司重申，承攬之工程係依政府採購法及相關

規範辦理，所有施工程序，

已經由政府採購法、上市櫃法規雙重檢驗。

(6)皇昌營造向來將工程品質、員工安全等放在第一

優先，工程進行期間出現人

員傷亡之工安意外憾事，但在員工安全第一原

則，公司已將工安警示系統再加嚴，

不僅第一時間立即停工主動應對，更自發性建立

防範機制，已透過強化天氣管控

系統觸發機制、擴大工地現場安全網建置、即刻

專業高壓氧醫療施救計畫等相關

預防性措施，完成工程安全再升級，目標做到保

障第一線同仁的工作環境安全無

漏洞、無死角，讓同仁可以安心工作，更專注工

程品質。

(7)本公司始終秉持專業精神，全力推動各項作業，

施工團隊不論於施工進度及施工品

質均符規定，且施工進度亦超前16.47%，工程承

攬相關招標、投標案上，均依

法辦理，經得起考驗，特此聲明。

9.其他應敘明事項: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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